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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研究
刘旭

天津工业大学法学院，天津，300000；

摘要：互联网+背景下，网络直播平台“异军突起”，网络主播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职业形态，但随即也带来新的

问题即网络直播用工劳动关系该如何认定。行业的新生性、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非适用性以及现有法律规制

的滞后性，都使得网络直播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陷入困境。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旨在提出完善主播与公司之间

劳动关系认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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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网民数量也呈持续

增长。根据第 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10.79 亿

人。这种持续增长的趋势为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提供了

巨大机遇。根据《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

展报告》和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等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累计主播账号超过 1.5 亿，

平台新增开播账号达到 1031 万个；截至 2022 年 12 月，

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7.51 亿，较去年同期增长 4

728 万，占网民总数的约 70%。网络主播在直播平台乃

至整个互联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 2020 年 5 月，

国家计划新增“互联网营销师”这一职业，将“直播销

售员”纳入其中，可见卖货主播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职

业。然而，目前普通民众对网络主播的认知仍停留在表

面层面，仅仅将主播视为利用平台发布作品、开播的人，

并未将其视为一种职业，甚至还没有形成与经纪公司、

主播和平台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观念。此外，传统

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在这种新兴的网络直播行业适用

存在困难，导致网络直播用工劳动关系认定在实践中常

常引发争议。因此，有必要重新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

既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又能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2 网络直播用工法律关系认定争议

有学者认为，网络用工关系应当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并且可以适用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即以从属性为

核心。例如，在孟庆吉的观点中，虽然新型的互联网平

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对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带来了一定冲击，但传统劳动关系的概念和判定标准具

有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已经可以包括网络共享经济模

式下的劳动关系。另外，潘建青等学者在承认主播属于

劳动者的基础上，提出了主播应被归类为新型劳动者的

观点。他们认为，尽管主播与平台之间的从属性特征有

所弱化，但主播与平台之间仍存在“强资本、弱劳力”

的不平等地位，可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实际劳动关系。

然而，也有学者持反对观点，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具

备劳动关系。例如，薛军从民法的角度出发，指出并不

能一概将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关系视为劳动关系，因

为直播平台与主播的合同关系在其他方面表现出许多

特点，而这些特点不能通过劳动关系得到很好的解释。

3 司法实践中网络直播用工关系认定

3.1 司法案例实证分析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网络直播”为关键字、案

由选择民事案由、案件选择民事案件，审判程序选择一

审、文书类型选择判决书、裁判日期选择 2020年 1 月 1

日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进行高级检索，共检索到 2469

件案例。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关键词进行进一

步检索，经筛选归纳整理后，选择 10件案例进行分析。

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案号 裁判结果

1 （2020）桂 0502
民初 586号

本案中，法院推定杨莉莉与广西慧阳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

系。

2 （2020）吉 0192
民初 146号

本案中，法院认定徐小凤与吉林省捷
锐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

动关系。

3 （2020）皖 0191
民初 3245号

本案中，法院认定胡红梅与合肥红秀
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

4 （2020）湘 0621
民初 2128号

本案中，法院认定谭雯与湖南策星文

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
关系。

5 （2020）辽 1381
民初 2021号

本案中，法院认定吴昕瑶与北票市冠

山佳隆传媒工作室之间不存在劳动关
系。

6 （2020）粤 0113
民初 2616号

本案中，法院认定刘逸丹与广州市唯
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

关系。

7 （2021）粤 0114 本案中，法院认定胡婷雯与熊大文化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11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72

民初 16091号 传媒（广州）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
动关系。

8 （2021）苏 0312
民初 13209号

本案中，法院认定聂东珥与江苏韵美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

系。

9 （2022）鲁 1502
民初 4747号

本案中，法院认定陈爽与山东仙狐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

系。

10 （2022）粤 0111
民初 16481号

本案中，法院认定廖柳慧与中星娱乐

（广州）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
系。

从上表可以看出，10件案例中，有 9件法院的判决

结果是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仅有 1件法院的判决结果

是存在劳动关系。这表明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网络直播

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仍具有争议，可能会出现“同案不

同判”的情况。

3.2 不构成劳动关系判决路径

上述 9件判决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例中，法院的判

决主要从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工作内容出发。

首先，在人身依附性方面，多数案例中的法官认为，

虽然主播在第三方平台进行直播，但其直播地点、内容

和时间等都不固定。主播与公司之间地位相对平等，缺

乏明显的人身隶属关系和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基于这一

点，认定双方不形成劳动关系。

其次，在经济依附性方面，多数案例中，公司并未

向主播支付工资报酬，主播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观众的打

赏，打赏金额与主播的个人能力水平相关，与公司的管

理并无直接关系。公司仅按照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约

定比例进行收益分配。此外，公司并未参与主播的直播

行为，也无法掌控或决定主播的收入。基于这些原因，

认定认定双方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故不构成劳

动关系。

最后是工作内容。主播从事网络直播活动是以第三

方直播平台为几点，而网络直播活动并非属于公司业务

的组成部分，直播内容也不属于公司的经营范围。基于

此，认定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

3.3 构成劳动关系判决路径

上述 10 件案例中，只有 1 件构成劳动关系，判决

角度与不构成劳动关系的判决角度一致，只是判决结论

截然不同。

首先是人身从属性。虽然主播的内容具有一定的自

主性，但其仍需接受公司的管理和支配，遵守公司的规

章制度，因此公司和主播之间存在人身依附，符合劳动

关系的从属性特征。

其次是经济从属性。虽然主播的收益取决于网友的

打赏，但是平台直接将收益结算给公司，仍有公司发放，

且收益本身就属于主播的劳动成果，并不能否认二者之

间的劳动关系。

综上，实践中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存在着截然不同

的判决结果，同时由于个案的特殊性，无论是认定构成

劳动关系还是认定不构成劳动关系，都没有普适性。

4 当前劳动关系认定的困境

4.1 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核心即从属性标准存

在非适用性

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是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即“用

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

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

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

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也就

是说虽然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但若符合

主体资格、从属性和关联性三个条件，则应认为劳动关

系成立，其中以从属性最为核心要素，具体包括人身从

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然而，网络直播行业

作为新兴行业，其与传统行业存在明显不同，比如工作

地点和时间更加灵活，获得报酬的途径也更加多样等。

因此，将从属性标准应用于网络直播行业必定会出现

“水土不服”的情况。从属性标准的非适用性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人身从属性弱化。人身从属性主要表现为用人

单位对劳动者的指挥、管理、控制和惩戒。首先，主播

在工作内容和时间的选择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权。通常

情况下，平台公司很少过多干涉此事。其次，由于主播

不适用于“坐班制”，无需每天到公司上班，因此公司

对主播的监督权力相应减弱。最后，主播在违约时需要

支付违约金，这种违约金更多是一种平等原则下的“惩

罚”，与劳动法中的惩戒权明显不同。在平台用工模式

下，虽然减少了对主播直播时间、地点和内容的控制，

对于网络直播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提出了新的挑战，但

并不意味着人身从属性的消失。只是在实践中，主播与

公司之间虽然可以析出一定的从属性，但相对较弱，并

不能完全适用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二是经济从属性弱化。在新业态下，互联网用工模

式中经济依赖关系的表现并不十分明确，尤其在平台公

司与主播之间更为明显。在平台用工模式下，主播的收

入主要由底薪、礼物分成、广告收入、推广收入、粉丝

打赏等多个方面构成。其中，直播间粉丝的“打赏”和

“刷礼物”所占比重较大。举例来说，根据上文提供的

案例，公司并未直接参与主播的直播活动，也无法准确

预测主播在直播间的具体收入。公司仅仅按照约定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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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比例进行收益分配，对主播的收入并无决定权，因此

二者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并不明显。

4.2 认定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存在滞后性

新兴事物的出现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凸显

法律的局限性。法律不可能对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都作

出详尽规定，而社会的发展程度和方向很难在立法时提

前预测并做出相应回应。因此，认定劳动关系法律法规

的暂时缺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在我国，劳动关

系的确定主要依据《劳动合同法》和《关于确立劳动关

系有关的通知》。通常情况下，通过判断双方是否签订

了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可以确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

合意。如果存在有效的劳动合同，相应的劳动关系也就

建立起来；反之亦然。《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的通知》

则主要针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通过主体资格、劳

动管理和劳动报酬、业务组成部分等方面来判定是否存

在劳动关系。然而，最近一次修订《劳动合同法》是在

2012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十年。而作为司法实践中最

主要的裁判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的通知》则

发布于 2005 年。面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涌现

的新情况，立法者亟需在法律层面对新时代做出回应。

5 完善网络直播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建议

5.1 灵活运用从属性标准

在平台用工模式下，劳动关系的认定给从属性标准

的适用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属性判断

标准的"失效"，相反，也是一个机遇。通过适当的调整，

仍然可以对新型就业模式下的劳动关系进行判断。首先，

可以对人格从属性进行进一步细化，例如考虑主播是否

受公司明确的工作责任约束，公司是否强制安排主播进

行直播活动且主播无法拒绝，公司是否对主播进行实质

性管理等因素。其次，可以扩大经济从属性的范围。主

播的工作时长与收入直接相关，因此，如果公司通过高

额奖励要求主播在直播之后继续工作，这也符合经济从

属性的表现。

5.2 审查双方实际履行情况

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公司与主播之间并没有签订劳

动合同而是签订合作协议等，但实际上主播的确为公司

进行了直播活动，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这时就双

方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审查，比如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

通过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庭审笔录等材料，可以初步确

定双方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实际行使了劳动权利

并履行了劳动义务。此外，在劳动关系存在的一方主张

积极事实时，一般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在现实中，

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往往难以提供用人单位保管

的公司内部文件，如考勤表、打卡记录和银行流水等。

因此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要求用人单位必须提供

相关资料。

5.3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首先，可以从现有法律框架出发，增加新的劳动类

型。借鉴德国的有益经验，在现有的劳动二分法框架下

增加新的劳动类型，如将以主播为代表的灵活从业者纳

入"类雇员"范畴，并纳入劳动法的保护。通过建立"民

法-类雇员法-劳动法"的劳动保护法律框架，争取构建

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

结语

本文通过对相关案例、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的分析，

发现当前我国在处理新型用工形态案件时缺乏明确的法

律指导和判例依据。网络直播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在实

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争议，导致了"同案不同判"

的情况出现。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

些解决劳动关系认定难题的建议。例如，通过在现有法律

框架中增加新的劳动类型，将网络直播从业者纳入劳动法

的保护范围；推广适用行之有效的政策，为劳动者提供更

多的保障和权益；加强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制定，为

法院在劳动关系认定方面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希望本论

文的研究对相关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法律实施者有所启

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通过共

同努力，可以建立一个全面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保障网

络直播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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